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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职院办﹝2021﹞26 号

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关于公布

2021 年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名单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各处室，各项目负责人：
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2021 年省教育厅一般科研

项目立项的通知》(浙教办函〔2021〕131 号)要求，经个人申报，

二级学院推荐，科研管理与地方合作处、学工部组织专家评审，

报学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，公示无异议，确定“物联网技术在桥

门起重机多维度健康监测报警系统的应用”等 9 个项目为 2021

年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，“三全育人视角下边疆学生资助育人

模式探索与实践——以 X 学院为例”项目为 2021 年省教育厅思

政专项课题,报省教育厅备案，具体名单见附件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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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和各二级学院对项目进行管理和指

导，按教育厅要求提供经费支持。

二、各项目负责人于 10 月 15 日前到科研管理与地方合作处

签订项目确认书。项目组要认真组织实施，按计划高质量完成研

究任务。项目组不能擅自变更原设计的最终成果形式和内容。确

因客观原因需调整的项目负责人须及时提交申请报告，经二级学

院审查并签署意见后，报科研管理与地方合作处备案。

附件：1.2021 年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立项名单

2.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确认书

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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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2021 年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立项名单

项目编号 类别 项目名称
项目

负责人
职称

预期成果和形

式

是否一

线教师
项目组成员 起止时间

Y202147936 一般科研
物联网技术在桥门起重机多维度

健康监测报警系统的应用
徐瑞芬 讲师 论文 1 篇 是 赵洪、徐海峰、叶钢 2021-2023

Y202147785 一般科研
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振兴示范带的

建设研究——以丽水为例
吴亚君 无 论文 1 篇 是

刘建荣、吴地花、阙敏慧、

尚妃
2021-2023

Y202147765 一般科研
基于产教深度融合的高职学生

校企协同育人培养研究
朱 盛 助理研究员 论文 1 篇 否

王科、舒佳、周晓飞、

赵跃飞、陈聪
2021-2023

Y202147776 一般科研
21 世纪以来英美主流媒介中的

浙江形象研究
李 斌 讲师 论文 1 篇 是

黄始谋、谭振华、雷华国、

吴滨、郑明
2021-2023

Y202147998 一般科研
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创人才

培养路径探析
吴正洋 讲师 论文 1 篇 否

余韬、项根森、李霞微、

叶琛
2021-2022

Y202147901 一般科研
基于“产证赛”的高职大数据技术

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路径研究
黄 冰 讲师 论文 1 篇 是

季光献、麻益文、张 莉、

宁一笑、钟剑峰
2021-2023

Y202147904 一般科研 蔬菜废弃物堆肥处理与应用 李汉美 高级农艺师 论文 1 篇 是 应俊辉、曾科、刘术新 2021-2023

Y202147902 一般科研
诗路文化视域下遂昌“非遗摇篮”

秋赛会的重建与复兴研究
谭振华 讲师 论文 1 篇 是

陆惠敏、姚昕陶、徐徐、

吴洁菲、范青华
2021-2023

Y202147884 一般科研
“扬红促绿”培养共同富裕示范区

建设者的探索与实践
潘 燕 助理研究员 论文 1 篇 否

胡牮、应俊辉、刘克勤、

蔡佩珍、张欣伟
2021-2023

Y202146918
思政专项

三全育人视角下边疆学生资助育人模

式探索与实践 ——以 X学院为例
朱吴一 讲师 论文 1 篇 否

陈兵红、 方叶惠子、

章红兵、徐亮、叶晋利
2021-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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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

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

确认书
项目名称：

负 责 人： 项目编号： 项目类型：

项目组成员：

承担单位：丽水职业技术学院

成果形式： 完成时间： 年 资助经费：

经浙江省教育厅批准，本项目列为省教育厅 2020 年度科研计划项目。为确保本

项目的研究任务高质量地按时完成，本项目负责人、承担单位共同签订确认书如下：

一、项目负责人保证

（一）按项目研究目标、内容及方案，认真组织项目组全体成员，按计划的进度

和质量要求完成研究任务。

（二）按照《浙江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下称《管理办法》）

的规定接受省教育厅和承担单位的管理。

（三）本确认书一经签订，项目组不能擅自变更原设计的最终成果形式和内容。

确因客观原因需调整的项目负责人须及时提交申请报告，经所在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审

查并签署意见后，报省教育厅批准。如不签订本确认书，视作自动放弃。

二、项目承担单位保证

按照《管理办法》要求加强对研究项目的指导和管理，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，并

对本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。

本确认书一式二份，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承担单位各执一份。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 项目承担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1年 9 月 30日印发


